
关于大成月添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上海农商

银行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及业务准备情况，自 2013� 年 12 月 25 日起，增加上海农商银行

为大成月添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构，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上海农商银

行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6962999

网址：www.srcb.com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089� �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3-058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办公

地址及投资者联系电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迁入新址办公，公司启用新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电话，公司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

系电话变更如下：

办公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 189 号

投资者联系电话：0994-6508000

公司邮政编码、网址、电子信箱、传真号码不变：

邮政编码：831100

网址：http://www.tbea.com.cn

电子信箱：tbeazqb@tbea.com.cn

传真号码：0994-2723615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886� � �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3-063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锦屏一级水电站 3# 机组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报告， 雅砻江流域梯级开发项目锦屏

一级水电站第四台机组（3# 机组）于 2013�年 12 月 22 日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投入正式运行。

锦屏一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和木里县境内， 是雅砻江干流下游卡

拉至江口河段的控制性水库梯级电站，共安装 6 台 6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360 万

千瓦，设计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166.2 亿千瓦时。首台机组（6# 机组）于 2013�年 8 月投产,截至目

前已投产 240 万千瓦。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3-104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开市起复牌。

一、传闻情况

2013 年 12 月 23 日，有媒体刊登了标题为《中超电缆石墨烯项目将获政策扶持》的报道，

报道中提及：

1、"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或 " 公司 "）将获得无锡市政府的

大力扶持，具体来看，在石墨烯电缆企业发展初期，为企业提供数年内免租金、免税收的优惠

政策，并由政府购买设备提供给企业等；企业有条件小批量试生产后，政府将为企业提供优惠

厂房等生产空间；企业需要扩大再生产时，将为企业提供土地优惠等政策。 "

2、"实际上，早在 11 月 18 日，中超电缆生产 100 吨氧化石墨烯 / 石墨烯粉体生产线便已

经在江苏常州投产。公司此前曾表示，100 吨氧化石墨烯生产线投产后，预计 2016 年就可实现

年产 1000 吨。 "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1、公司尚未享受到与石墨烯电缆相关的奖励，且尚未接到政府部门关于石墨烯电缆的相

关优惠政策。

2、 报道中提及的 100 吨氧化石墨烯 / 石墨烯粉体生产线是常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 2013 年 11 月 18 日投产的生产线项目，此项目并非我公司投产项目，因而也就不

存在我公司预计 2016 年就可实现年产 1000 吨的说法。 常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与我公司签订共同开展石墨烯材料在电线电缆领域应用研究合作意

向书的企业之一 （具体详见 2013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96），短期内不会对

公司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三、必要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66� � �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3-� 075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利森矿业权评估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由于矿业权评估准则体系和资产评估准则体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准则体系，资

产评估收益法一般针对企业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做预测，矿业权评估针对企业的单项资产，二

者在出发点上存在显著区别，实际操作过程中因遵循不同的准则体系规定，各项参数的取值也

会有差异，从而导致评估结果存在差异。

鉴于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齐锂业” ）拟以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收购文菲尔德控股私人有限公司（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文菲尔

德” ）控制性权益，公司聘请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亚超” ）对文菲尔德

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北京亚超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出具了“北京亚超评报字[2013]第

A030-1 号” 的评估报告及“北京亚超评报字 [2013]第 A030-1-1 号” 评估报告，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6 月 8 日、2013 年 12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上述评估报

告。 此外，公司委托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资评估” ）对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泰

利森锂业私人有限公司（Talison� Lithium� Pty� Ltd，以下简称“泰利森” ）子公司的 16 宗矿业权

进行了评估，中资评估以 2013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中资矿评[2013]20 号”《泰利

森采矿项目评估报告》。 北京亚超本次资产评估中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引用了 “中资矿评

[2013]20 号” 对泰利森矿业权的评估结果。

为向广大投资者充分说明中资评估对泰利森矿业权的评估情况， 公司现将中资评估出具

的矿业权评估报告予以全文披露（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并将中资评估对

泰利森矿业权评估的情况及其与北京亚超采用收益法评估之间的差异情况说明如下：

1、中资评估对泰利森锂矿采矿项目的评估情况

中资评估本次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对泰利森锂矿采矿项目在 2013 年 3 月 31 日的公允价

值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271,031.73 万元。

根据《矿业法 1978》（西澳州），采矿租约授权矿权地所有人在土地上作业和采矿，泰利森

子公司――泰利森锂业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合法持有格林布什矿区 16 宗采矿用地：其中 13

宗为采矿租约、2 宗是通用目的租约、1 宗是杂项许可证。 上述矿权地均位于格林布什矿区，系

露天矿坑沿着山脊线分布， 从区域上属于一个整体。 贝里多贝尔公司 （BDA） 根据加拿大

“NI43-101 标准” 编制的《格林布什锂矿技术报告》是以这一整体作为矿产储量资源的编制基

础。 由于各采矿租约无法从资源储量上进行分割，中资评估在对其进行评估时，无法将资源储

量分摊到 16 宗矿业权并单独评估各自价值。 因此，中资评估对泰利森上述 16 宗矿业权进行了

整体评估。

2、 北京亚超收益法评估将智利 7 盐湖项目作为溢余资产处理， 且未对泰利森的控股子

（孙）公司单独进行评估。

因泰利森管理层短时期内不打算对智利 7 盐湖项目进行开发， 因此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未

预测智利 7 盐湖项目的未来收益， 而将泰利森长期股权投资中列示的智利 7 盐湖项目款以及

因弗申 SLI 智利公司在建工程中列示的勘探支出合计 1,156.82 万澳元作为溢余资产处理。

由于泰利森其他控股子（孙）公司主要为泰利森的生产提供各种辅助生产和服务，其经营

情况也不独立，也不能脱离开泰利森独立产生收益，因此北京亚超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

价值》的相关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被评估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预期收益口

径” ，将泰利森及其下属子（孙）公司视作一个经营整体进行了合并口径的收益预测，符合企业

客观情况，所以北京亚超收益法结果未能提供泰利森下属子（孙）公司的评估值。

3、中资评估与北京亚超收益法评估差异提示

北京亚超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文菲尔德的评估净资产值为 420,025.13 万元，其中泰利森矿业

权引用中资评估的评估值为 271,031.73 万元；北京亚超采用收益法对文菲尔德的评估值为 540,

546.64 万元。

北京亚超评估目的是反映文菲尔德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评估主要依

据为中国财政部有关文件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颁布的《资产评估准则》。 北京亚超采用了股权

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进行评估，根据泰利森锂精矿历史销售数据、五年规划及行业增长趋势，

以动态模型预测泰利森锂精矿销售数量、销售价格。 此外，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北京亚超按

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采用了权益资本成本（CAPM）作为折现率，通过计算得出

的权益资本成本为 12.18%。

中资评估目的是对泰利森锂矿项目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提供参考。 评估主要依据是

中国国土资源部有关文件及中国矿业权评估协会颁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中资评估按

照核定的扩建许可（Work� Approval）估计泰利森的生产能力，并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

导意见》 确定矿山服务年限。 中资评估采用静态价格模型的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假定

“满产满销” ，且在预测期内的销售价格为企业历史年度两年一期平均价格，不考虑未来价格

增长因素对评估值的影响。

中资评估确定正常生产年份每年销售锂精矿数量为 73.22 万吨，锂精矿在预测期内的销售

价格均为 333.82 澳元 / 吨，则年销售收入均为 24,442.30 万澳元。 在折现率参数方面，中资评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根据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率选取计算的折现率为

8.75%。

根据文菲尔德董事会通过的 《泰利森融资信息备忘录》 以及 《泰利森 MCP 初步工程研

究》的融资方案和工程设计及建设方案，泰利森于 2012 年初开始计划建设一个碳酸锂加工厂

（以下简称“MCP” ），计划碳酸锂年产能 20,000 吨，预计将于 2015 年左右投产。 资产基础法中

采矿权的评估（中资评估）未考虑 MCP 建成后所带来的收益，也未对 MCP 所产生的收益进行

预测，而亚超评估按照泰利森管理层的项目实施计划和方案对 MCP 进行了预测，未来收益中

包含了 MCP 未来产生的收益。

北京亚超及中资评估主要参数差异情况如下表：

主要项目 北京亚超评估报告 中资矿业权评估

评估价格模型 动态价格模型 静态价格模型

可开采年限 23.25年 34.94年

销售量合计（吨） 17,482,847.62 25,583,068.00

销售收入合计（万澳元） 939,108.05 854,013.98

销售单价（澳元 / 吨） 动态价格 333.82（静态）

折现率 12.18% 8.75%

年产 2万吨碳酸锂加工厂（MCP） 考虑 未考虑

假设在《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资产评估准则》两种不同准则下，以中资评估采用的

估值模型为基础， 参考北京亚超的参数取值， 则差异影响金额如下表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

元）：

中资矿业权评估结果 271,031.73 备注

加：不同销量模型影响数 -62,607.89 开采年限及销售量参数

不同价格模型影响数 537,353.68 销售价格参数

折现率不同导致的影响数 -229,365.37 折现率参数

年产 2万吨碳酸锂加工厂的影响数 41,953.82 MCP收益

其他因素导致的影响数 -17,819.33 其他差异因素影响

北京亚超按收益法评估文菲尔德股权价值结果 540,546.64

综上所述，由于矿业权评估准则体系和资产评估准则体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准则体系，资

产评估收益法一般针对的是企业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做预测， 矿业权评估是针对企业的单项

资产，二者在出发点上存在显著区别，实际操作过程中因遵循不同的准则体系规定，各项参数

的取值也会有差异，从而导致评估结果存在差异。 北京亚超结合评估目的、分析了不同评估方

法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认为资产基础法无法涵盖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亦不能反映其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由于中资评估以收益法对泰利森矿业权这一单项资产的评估值与北京亚超以收益法对文

菲尔德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存在差异，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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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号东塔

特别提示及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本公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2013 年 1 月 18 日），本

次发行价格为以上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3.94 元 /股。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

召开了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送现金

0.5 元。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实施完毕，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3.89 元 /股。2013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就本次新增股份 48,590,874 股向证券登记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新增股份将于该

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

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

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深交所及其指定网站。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佛塑科技、上市公司、 公司、本公司 指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973

交易对方、发行对象、 广新集团、广新

外贸

指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广东省外贸集团有限公司” ，

2002年 5月 14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司” ，

2011年 1月 4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标的公司、合捷公司、 目标公司 指 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香港永捷 指 永捷（香港）有限公司

拟购买资产、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合捷公司 55%的股权

本次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

次重组

指 佛塑科技向广新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合捷公司 55%股权

本公告书、公告书 指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法律意见书》 指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评估基准日 指 2012年 12月 31日

过渡期 指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交割日 指

合捷公司 55%股权转让给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变更通知书之日为准）。

广东省外经贸厅 指 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广东省工商局 指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广信 指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山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君信律所 指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FSPG� HI-TECH� CO.,� LTD.

注册资本：91,883.2297 万元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佛塑科技

股票代码：000973

法定代表人：李曼莉

董事会秘书：何水秀

成立时间：1988 年 6 月 28 日

上市时间：2000 年 5 月 25 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 号

邮政编码：528000

联系电话：0757-83988189

联系传真：0757-83988186

电子信箱：dmb@fspg.com.cn

所属行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类高分子聚合物、塑料化工新材料、塑料制品、包装及印刷复合制品、热缩材料、

工程塑料制品、建筑及装饰材料、电线电缆产品、聚酯切片和化纤制品（上述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由

分支机构经营）；塑料机械设备制造、加工及工程设计安装；辐照技术服务(由下属分支机构筹建)；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持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仓储、普通货运（有效期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出版物、包装

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有效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对外投资；技术咨询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提供土地、

房产、设备、车辆的租赁服务。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发行程序及过程

1、2012�年 12 月，公司开始与合捷公司及其股东进行沟通，协商本次交易事宜。

2、2013 年 1 月 14 日，公司与广新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3、2013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议案，并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公告。

4、2013 年 1 月 15 日，广新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广新集团以所拥有的合捷公司 55%股权参与认购

佛塑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5、2013 年 2 月 1 日，广东省国资委作出《关于广新控股集团参与佛塑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粤国资函[2013]108 号），原则同意广新集团以所持合捷公司 55%股权资产作价认购佛塑科

技非公开发行股票；请广新集团在完成相关资产评估等前期工作基础上确定最终重组方案，并按规定程序

将相关方案报广东省国资委正式审核。

6、2013 年 4 月 19 日，合捷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广新集团将所持合捷公司 55%的股权转让给佛塑

科技。

7、2013 年 5 月 28 日，公司与广新集团签署了《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的补充协议》和《股份

补偿协议》。

8、2013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议案。

9、2013 年 5 月 30 日，广新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参与佛塑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广新集团按照 18,901.85 万元的价格， 以所持有的合捷公司 55%股权认购佛塑科技本次向广新集团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

10、2013 年 6 月 6 日，广东省国资委作出《关于广新控股集团认购佛塑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资产重

组方案的批复》（粤国资函 [2013]516 号）， 同意广新集团 《关于认购佛塑科技非公开股票之资产重组方

案》。

11、2013 年 6 月 18 日，广东省外经贸厅作出《关于合资企业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问

题的复函》（粤外经贸资函[2013]445 号），初步同意广新集团将其持有合资企业合捷公司的 55%股权转让

给佛塑科技；待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事宜获证监会批复后，再报广东省外经贸厅办理。

12、2013 年 6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13、2013 年 8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有关审计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14、2013 年 11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广东省广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466 号），核准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15、2013 年 12 月 9 日，广东省外经贸厅作出《广东省外经贸厅关于合资企业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粤外经贸资字[2013]633 号），同意广新集团将其持有合捷公司 55%股权转让给佛

塑科技并退出合捷公司；同意重组合捷公司 7 人董事会；同意香港永捷与佛塑科技于 2013 年 11 月签署的

新合同和新章程。

16、2013 年 12 月 10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向合捷公司换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

17、2013 年 12 月 11 日，合捷公司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440000400000971），原广新集团所持合捷公司的股权转移至佛塑科技名下。

18、2013�年 12 月 11 日，正中珠江出具了广会所验字[2013]第 12005070515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

为：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止，佛塑科技已收到广新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捌佰伍拾玖万零

捌佰柒拾肆元整（￥48,590,874.00 元），由广新集团以其持有的合捷公司 55%股权作价出资人民币 189,018,

500.00 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67,423,171.00 元，实收资本（股

本）为人民币 967,423,171.00 元。

19、2013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就本次新增股份向证券登记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新增股

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三）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4 日。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广新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48,590,874 股。

（六）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办法》规定，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2013 年 1 月 18 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3.94 元 /股。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送现金 0.5 元。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实施完毕，本次发行

价格调整为 3.89 元 /股。

（七）资产过户情况

2013 年 12�月 11 日，本次交易标的合捷公司 55%股权过户至佛塑科技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

办理完毕。 合捷公司取得了广东省工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4000040000097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八）验资情况

2013�年 12 月 11 日，正中珠江出具了广会所验字[2013]第 12005070515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止， 佛塑科技已收到广新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捌佰伍拾玖万零捌

佰柒拾肆元整 （￥48,590,874.00 元）， 由广新集团以其持有的合捷公司 55%股权作价出资人民币 189,018,

500.00 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67,423,171.00 元，实收资本（股

本）为人民币 967,423,171.00 元。

（九）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13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就本次新增股份向证券登记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新增股份将

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广新集团。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dong� Guangxin� Holdings� Group� Co.,Ltd.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 1601 房

主要办公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东塔

法定代表人：李成

注册资本：16 亿元

成立（工商注册）日期：2000 年 9 月 6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000000045367

组织机构代码号:� 72506347-1

税务登记证号:440102725063471

经营范围：股权管理；组织企业资产重组、优化配置；资本营运及管理；资产托管（上述范围若须许可证

的持许可证经营），国内贸易（除需前置审批及专营专控商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广新集团持有本公司 21.99%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后，广新集团将持有公司

总股本的 25.90%，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3、认购股份情况

广新集团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3.89 元 / 股，认购股份数量为 48,590,874 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山证券认为：佛塑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上市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已办理了验资；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已披露信息存在差异的

情形；合捷公司的董事因本次重组的实施发生了变动，相关变动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合法、有效；本次

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和承诺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

诺的行为；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和风险。

（十二）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君信律所认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经有关各方依法实施，标的资产的过户已依法办理了相关手续，佛塑科

技新增的注册资本已依法办理了验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的实施过程合

法、有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合捷公司

的董事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发生了变动，相关变动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合法、有效；佛塑

科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未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发生

更换或者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佛塑科技资金、资产被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佛塑科技为其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各方均能遵照履行相关协议和承诺，未出现违约或纠纷的情形；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风险。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已获得深交所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证券代码：000973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的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4 日。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及前十大股东的变化情况

1、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上市前 本次上市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6,452,501 15.94 195,043,375 20.16

国有法人持股 146,330,412 15.93 194,921,286 20.15

其中：广新集团 146,330,412 15.93 194,921,286 20.15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122,089 0.01 122,089 0.0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72,379,796 84.06 772,379,796 79.84

人民币普通股 772,379,796 84.06 772,379,796 79.84

合 计 918,832,297 100.00 967,423,171 100.00

2、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1）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08,338 21.99

2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 49,457,528 5.38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691,668 0.40

4 史美树 3,240,911 0.35

5 孙敏 3,053,100 0.33

6 朱永翠 2,803,270 0.31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039,550 0.22

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004,219 0.22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824,984 0.20

10 中国农业银行—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74,995 0.19

（2）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599,212 25.90

2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 49,457,528 5.11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691,668 0.38

4 史美树 3,240,911 0.34

5 孙敏 3,053,100 0.32

6 朱永翠 2,803,270 0.29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039,550 0.21

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004,219 0.21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824,984 0.19

10 中国农业银行—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74,995 0.18

（二）上市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上市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上市前持股数（股） 上市后持股数（股） 股份变动数（股）

李曼莉 董事长 19,031 19,031 0

黄丙娣 副董事长、总裁 0 0 0

吴跃明 董事 78,141 78,141 0

宋同辙 董事 0 0 0

周旭 董事、财务总监 0 0 0

黄晓光 董事 0 0 0

朱义坤 独立董事 0 0 0

于李胜 独立董事 0 0 0

廖正品 独立董事 0 0 0

周志辉 监事会主席 0 0 0

王玉红 监事 0 0 0

许荣丹 监事 0 0 0

李永鸿 监事 0 0 0

关小文 监事 0 0 0

罗汉均 副总裁 34,678 34,678 0

刘亚军 副总裁 30,937 30,937 0

王磊 副总裁 0 0 0

何水秀 董事会秘书 0 0 0

合计 -- 162,787 162,787 0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上市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数量均未发生变动。

（三）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经审计的上市公司 2013 年 1-6 月、2012 年度财务数据及本次重组完成后模拟备考财务数据为基础，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情况如下表：

项 目

2013年 1-6月 2012年度

本次发行前数据 本次发行后备考数据 本次发行前数据 本次发行后备考数据

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03 0.13 0.14

每股净资产（元） 2.09 2.06 2.11 2.06

注：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公式：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分子为模拟备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母对应为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股本或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数 48,590,874 股之和，即 967,423,171 股。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公式：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分子为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或 2012

年 12 月 31 日模拟备考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分母与发行后每股收益的分母计算公式相同。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分析

根据正中珠江对佛塑科技 2012 年度、2013 年 1-6 月财务报表出具的广会所审字[2013]第 12005070019

号、广会所审字[2013]第 12005070446 号审计报告及对佛塑科技 2012 年度、2013 年 1-6 月备考财务报表出

具的广会所审字[2013]第 12005070200 号、广会所审字[2013]第 12005070458 号审计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

公司财务状况对比分析如下：

（1）本次交易前后资产结构比较分析

单位：元

项 目

2013年 6月 30日

实际数据 实际占比 备考数据 备考占比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39,187,936.25 7.34% 346,434,735.57 6.89%

应收票据 83,529,673.99 1.81% 83,529,673.99 1.66%

应收账款 238,664,737.47 5.17% 263,387,556.37 5.24%

预付款项 32,300,834.70 0.70% 32,350,834.70 0.64%

应收股利 7,807,306.63 0.17% 7,807,306.63 0.16%

其他应收款 47,352,063.86 1.02% 49,708,852.28 0.99%

存货 1,185,153,729.66 25.65% 1,186,132,816.16 23.60%

其他流动资产 57,402,591.86 1.24% 60,268,089.07 1.20%

流动资产合计 1,991,398,874.42 43.10% 2,029,619,864.77 40.39%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091,957,780.83 23.63% 1,091,957,780.83 21.73%

固定资产 1,050,521,867.45 22.74% 1,291,831,917.41 25.71%

在建工程 293,086,160.76 6.34% 293,206,160.76 5.83%

无形资产 161,840,612.11 3.50% 286,040,605.51 5.69%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30,489.38 0.08% 4,318,653.34 0.0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050,378.99 0.61% 28,050,378.99 0.5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29,287,289.52 56.90% 2,995,405,496.84 59.61%

资产总计 4,620,686,163.94 100.00% 5,025,025,361.61 100.00%

本次交易后， 根据上市公司 2013 年 1-6 月备考财务报表， 上市公司总资产由 462,068.62 万元增加至

502,502.54 万元，增长 8.75%，增强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和整体实力，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从资产的结构来看，本次交易后，根据上市公司 2013 年 1-6 月备考财务报表，上市公司流动资产占总

资产比例由 43.10%下降至 40.39%，主要原因为合捷公司货币资金和存货等流动资产较少；上市公司非流动

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由 56.90%提高至 59.61%， 主要原因为合捷公司的厂房和土地分别增加了上市公司固

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使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提高至 25.71%和 5.69%。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表的资产结构综合反映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结构。 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有所增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因此，资

产结构也未发生显著变化，资产结构处于较为稳健状态。

（2）本次交易前后负债结构比较分析

单位：元

项 目

2013年 6月 30日

实际数据 实际占比 备考数据 备考占比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60,291,101.94 14.42% 426,291,101.94 15.31%

应付票据 27,765,092.70 1.11% 27,765,092.70 1.00%

应付账款 182,756,380.55 7.31% 185,471,715.04 6.66%

预收款项 99,664,774.54 3.99% 99,664,774.54 3.58%

应付职工薪酬 6,141,771.27 0.25% 7,228,094.16 0.26%

应交税费 13,751,769.01 0.55% 16,155,133.38 0.58%

应付利息 23,360,377.63 0.93% 23,824,999.63 0.86%

应付股利 16,740,000.00 0.67% 24,260,456.92 0.87%

其他应付款 74,877,395.96 3.00% 120,935,707.90 4.3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47,960,000.00 1.72%

其他流动负债 300,000,000.00 12.01% 300,000,000.00 10.78%

流动负债合计 1,105,348,663.60 44.24% 1,279,557,076.21 45.9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00,000,000.00 8.00% 310,600,000.00 11.16%

应付债券 800,000,000.00 32.02% 800,000,000.00 28.74%

长期应付款 360,000,000.00 14.41% 360,000,000.00 12.93%

其他流动负债 33,382,745.29 1.34% 33,382,745.29 1.2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93,382,745.29 55.76% 1,503,982,745.29 54.03%

负债合计 2,498,731,408.89 100.00% 2,783,539,821.50 100.00%

本次交易后，根据上市公司 2013 年 1-6 月备考财务报表，随着资产规模的上升，上市公司负债规模亦

有所增加，上市公司 2013 年 6 月 30 日的总负债增加至 278,353.98 万元，增长 11.40%。 负债的增长幅度略高

于资产的增长幅度，主要原因是合捷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但由于合捷公司资产规模较小，使得上市公司

的资产负债率变化幅度较小。

从负债结构来看，本次交易后，根据上市公司 2013 年 1-6 月备考财务报表，上市公司流动负债占总负

债的比例和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原因为合捷公司的负债相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规

模较小，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负债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流动负债增加 17,420.84 万元，主要原因为合捷公司短期借款、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增加所致。 其中短期借款占总负债的比例由 14.42%上升至 15.31%，应付票据占总负债的比例由

1.11%降低至 1.00%，应付账款占总负债的比例由 7.31%降低至 6.66%，预收款项占总负债的比例则由 3.99%

降低至 3.58%，应交税费占总负债的比例由 0.55%上升至 0.58%，其他应付款占总负债的比例由 3.00%上升至

4.3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1.72%。

非流动负债增加 11,060 万元，主要原因为合捷公司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中长期借款占总负债的比例

由 8.00%上升至 11.16%。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负债规模有所上升，但上市公司负债结构基本未发生变化，仍

保持较合理的结构，其财务安全性有保障。

（3）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偿债能力的比较分析

根据正中珠江审计的上市公司 2013 年 1-6 月财务报表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备考财务报表，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 462,068.62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99,139.89 万元，总负债 249,

873.1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10,534.87 万元；上市公司备考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 502,502.54 万元，其中流动

资产 202,961.99 万元，总负债 278,353.9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27,955.71 万元。 具体分析如下：

项 目

2013年 6月 30日

本次交易前数据 本次交易后备考数据

流动比率（倍） 1.80 1.59

速动比率（倍） 0.68 0.61

资产负债率 54.08% 55.39%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a）流动比率＝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b）速动比率＝（流动资产 - 存货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其他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c）资产负债率＝总负债 /总资产

通过上表看出，与交易前财务数据相比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均有所下

降，主要原因为合捷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低于上市公司的相应比率所致；资产负债率略有上升，但基本

保持稳定，处于同行业中等水平。

总体来看，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资产流动性较强，现金流较充足，无偿债压力，抵御风险的能力

较强。

（4）本次交易前后营运能力比较分析

项 目

2013年 6月 30日 2012年 12月 31日

实际数据 备考数据 实际数据 备考数据

存货周转率（次） 0.97 1.00 2.49 2.5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56 5.21 16.23 15.16

总资产周转率（次） 0.28 0.27 0.77 0.74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a）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期末应收账款）÷2]

（b）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期末存货）÷2]

（c）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

本次交易后，2012 年底，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由 2.49 次提高至 2.57 次，主要原因为合捷公司账面存货

较少所致，提高了存货周转率；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由 16.23 次下降至 15.16 次，主要原因为合捷公司

应收账款金额较大所致。 此外，公司总资产周转率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交易后资产规模有所增加。 总体来

看，上市公司营运能力较好。

本次交易后，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由 0.97 提高至 1.00 的原因在于合捷公司的

存货较少，应收账款周转率由 5.56 下降至 5.21 的原因在于合捷公司账面应收账款金额较大，总资产周转率

基本保持一致。

2、本次交易前后盈利能力的分析

（1）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的比较

2012 年度、2013 年 1-6 月上市公司交易前后的盈利状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2013年 1-6月 2012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模拟 变化率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模拟 变化率

营业收入 1,322,025,775.29 1,376,728,599.71 4.14% 3,771,880,418.54 3,925,001,815.47 4.06%

净利润 27,721,454.33 36,920,569.91 33.18% 123,269,336.87 147,658,117.48 19.78%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0,219,383.16 25,278,998.66 25.02% 120,162,593.47 133,576,422.81 11.16%

如果上市公司 2012 年 1 月 1 日实施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

及利润规模均有所上升，其中上市公司 2012 年营业收入将比交易前增加 4.06%，净利润将增加 19.78%，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增加 11.16%。

2013 年 1-6 月，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后的模拟营业收入为 137,672.86 万元，较交易前增加 4.14%；模拟净

利润为 3,692.06 万元，较交易前增加 33.18%，合捷公司的盈利模式可以为上市公司带来较为稳定的经营利

润；2013 年 1-6 月模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27.90 万元，较交易前增加 25.02%。 本次交易完成

后，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获得了合捷公司的优质资产，仍具备连续盈利能力。 根据正中珠江出具的广

会所专字[2013]第 12005070198 号、广会所专字[2013]第 12005070468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预计 2013 年将实现营业收入 312,989.95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443.63

万元；2014 年将实现营业收入 324,859.06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902.59 万元，2013 年营

业收入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2012 年有所下降，主要系上市公司受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

导致部分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此外，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卓越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卓景花园一期

大部分已于 2012 年实现销售，2013 年可售房产面积下降，导致房地产业务收入减少所致。

2014 年营业收入较 2013 年增长 3.79%的主要原因在于预计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卓越房地产有

限公司开发的卓景花园二期在 2014 年销售收入有所上升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2013 年增

长 4.86%的原因在于得益于上市公司对成本的控制。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次交易后模拟

2012年度已审数

2013年度预测数

2014年预测数

1-6月已审数 7-12月预测数 合计

营业收入 392,500.18 137,672.86 175,317.09 312,989.95 324,859.06

净利润 14,765.80 3,692.06 7,532.84 11,224.90 12,300.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3,357.64 2,527.90 6,915.73 9,443.63 9,902.59

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03 0.07 0.10 0.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

收益（元 / 股）

0.09 0.02 - - -

本次交易前后， 本公司不存在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或者主要原材料价格频繁变动且影响较大的情况。

随着未来上市公司与合捷公司的资源整合，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会进一步增强。

五、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中心 29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项目经办人：崔垒、刘成、田世成、张楠

电话：0755-23982843

传真：0755-23982961

（二）法律顾问

名称：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住所：广州市农林下路 83 号广发银行大厦 20 楼

负责人：谈凌

经办律师：邓洁、毛国栋

电话：020-87311008

传真：020-87311808

（三）财务审计机构

名称：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555 号粤海集团大厦 1001-1008 室

法定代表人：蒋洪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韶华、郭小军

电话：020-� 66806688

传真：020-83800977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00 号之—金安商务大厦 17 楼 L、K位

法定代表人：汤锦东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林少坚、陈仲华

电话：020-83637841

传真：020-83637840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佛塑科技具备非公开

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佛塑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七、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466 号）；

2、标的资产产权过户资料；

3、正中珠江出具的广会所验字[2013]第 12005070515 号《验资报告》；

4、中山证券出具的《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君信律所出具的《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6、证券登记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7、《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二）备查地点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 号

电话：0757-83988189

传真：0757-83988186

联系人：何水秀、陆励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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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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